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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全文为强制性标准。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煤矿安全分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标国家矿用产品安全标志中心（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办公室）、煤炭科学研究总院

上海分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国键、傅晓刚、杨大明、陈杰、俞?、张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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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用运输绞车安全检验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矿用运输绞车（以下简称“绞车”）的产品分类、检验要求、检验内容、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煤矿井下在倾角小于３０°的巷道牵引矿车运输物料的绞车，不适用于提升或运输人

员的绞车。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ＧＢ２８９４—１９９６，ｎｅｑＩＳＯ３８６４：１９８４）
ＧＢ／Ｔ３７６８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洛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ＧＢ／Ｔ３７６８—１９９６，ｅｑｖＩＳＯ３７４６：１９９５）
ＧＢ３８３６．１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ＧＢ３８３６．１—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０：

１９９８）
ＧＢ３８３６．２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２部分：隔爆型“ｄ”（ＧＢ３８３６．２—２０００，ｅｑｖＩＥＣ６００７９１：

１９９０）
ＧＢ／Ｔ７６７９．３—２００５　矿山机械术语　第３部分：提升设备
ＧＢ９９６９．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Ｔ１３３０６　标牌
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　机械安全　基本概念与设计通则　第２部分：技术原则与规范（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

１９９５，ｅｑｖＩＳＯ／ＴＲ１２１００２：１９９２）
ＪＢ８５１５—１９９７　矿用绞车　安全要求
ＭＴ／Ｔ１５４．８—１９９６　煤矿辅助运输设备型号编制方法
煤矿安全规程　２００４年版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７６７９．３—２００５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为了方便重复列出了
ＧＢ／Ｔ７６７９．３—２００５中的一些术语。
３．１

卷筒直径　犱犻犪犿犲狋犲狉狅犳犱狉狌犿
卷筒缠绳表面至卷筒中心距离的两倍。

３．２
卷筒宽度　狑犻犱狋犺狅犳犱狉狌犿
卷筒两个挡绳板内侧的距离。

３．３
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　犿犪狓犻犿狌犿狊狋犪狋犻犮狊狌狊狆犲狀犱犲犱犾狅犪犱（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狉狅狆犲）
容绳量长度之半的点所在的层的钢丝绳所允许承受的最大静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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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基准层上钢丝绳速度　犿犪狓犻犿狌犿狊狆犲犲犱狅犳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狉狅狆犲
容绳量长度之半的点所在的层的钢丝绳速度。

３．５
容绳量　狉狅狆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缠绕在卷筒上的钢丝绳长度。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型式
４．１．１　结构型式。

绞车的工作机构应制成卷筒缠绕式，采用行星齿轮传动的形式。
４．１．２　绞车按电气设备类型分为：

●　隔爆型；
●　非隔爆型。

４．１．３　产品型号。
绞车型号表示方法应符合ＭＴ／Ｔ１５４．８—１９９６的规定。

Ｊ　Ｙ　Ｂ□×


□　□


改进序号
基准层上钢丝绳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

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单位为千牛（ｋＮ


）

隔爆型（非隔爆型不注


）




运输绞车

卷扬机类
示例１：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为４０ｋＮ，基准层上钢丝绳速度为１．２５ｍ／ｓ的隔爆型运输绞车：ＪＹＢ４０×１．２５；
示例２：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为５０ｋＮ，基准层上钢丝绳速度为１．４０ｍ／ｓ的非隔爆型运输绞车：ＪＹ５０×１．４０。

４．２　基本参数
绞车基本参数及尺寸应符合表１的规定。

表１　基本参数

型号 ＪＹ—３０×□
ＪＹＢ—３０×□

ＪＹ—４０×□
ＪＹＢ—４０×□

ＪＹ—５０×□
ＪＹＢ—５０×□

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
ｋＮ ３０ ４０ ５０

基准层上钢丝绳速度
ｍ／ｓ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４０

容绳量
ｍ ≥６００ ≥６５０ ≥６５０

钢丝绳

直径
ｍｍ １８ ２２ ２４

结构 绳６×１９或６×３７
公称抗拉强度

ＭＰａ １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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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检验要求

５．１　工作条件
５．１．１　隔爆型绞车工作时，周围空气中的瓦斯、煤尘等不应超过《煤矿安全规程》中规定的浓度。
５．１．２　非隔爆型绞车不应用于有瓦斯、煤尘等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
５．１．３　绞车应安装在空气温度０℃～４０℃、相对湿度不大于８５％（环境温度为２０℃±５℃时）、海拔高
度不超过１０００ｍ的机房内，应在能防止液体浸入电器内部，无剧烈震动、颠簸，无腐蚀性气体的环境中
工作。
５．１．４　当海拔高度超过１０００ｍ时，需要考虑到空气冷却作用和介电强度的下降，选用的电气设备应
根据制造厂和用户的协议进行设计或使用。
５．２　基本要求
５．２．１　绞车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５．２．２　绞车应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ＪＢ８５１５—１９９７的有关规定。
５．２．３　绞车所有的原材料、标准件、外购件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５．２．４　隔爆型绞车配套的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１和ＧＢ３８３６．２的规定，且应经国家授权的防爆
检验机构进行防爆检验，并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
５．２．５　绞车的通用件、易损件、备用件应保证质量与互换性。
５．２．６　凡本标准未规定的一般性技术要求如原材料、标准件、铸锻件、外购件、配套件及电气元件、电气
设备等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之要求。
５．２．７　用户应根据制造厂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调试和运转。
５．３　标志
５．３．１　标志部位：产品应按图样规定的明显位置固定产品标牌和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牌。
５．３．２　绞车标志的型式和尺寸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的型式和尺寸
应符合国家有关机构的规定。
５．３．３　标志的内容应符合ＧＢ／Ｔ１３３０６的规定，内容如下：

ａ）　制造厂名称、商标；
ｂ）产品型号和名称；
ｃ）主要技术参数；
ｄ）制造编号及出厂日期；
ｅ）“ＭＡ”标志和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编号。

５．３．４　在绞车安装场所有潜在危险存在时，应设置安全警告标志。安全警告标志应符合ＧＢ２８９４的
规定。
５．３．５　每台绞车应随机提供下列技术文件，装入指定箱内：

ａ）产品合格证；
ｂ）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复印件；
ｃ）产品使用维护说明书（包括绞车总图、基础图、主要零部件安装图、易损件图样、电气原理图、接

线图和电气原部件明细表等）；
ｄ）成套发货表、装箱清单以及备件目录等。

５．４　使用说明书
５．４．１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机械和电气两方面内容，其编写应符合ＧＢ９９６９．１的有关规定。
５．４．２　使用说明书应包括如下内容：

ａ）　产品名称、规格和主要技术参数；
ｂ）主要用途和适用范围；
０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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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适用的工作条件和环境；
ｄ）结构示意图；
ｅ）系统说明（机械传动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和其他系统）；
ｆ）安装与调试方法；
ｇ）使用与操作方法；
ｈ）维护与保养方法；
ｉ）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ｊ）外形尺寸及重量。

５．４．３　绞车操纵和控制部分的说明应清楚、明确。
５．４．４　使用说明书的用语应适合操作人员阅读。
５．４．５　使用说明书还应以醒目的方式给出使用与维护中预防危险的特别说明。

绞车安装运行中特别的安全说明：
ａ）　应清楚地告诉操作者哪里有危险，应采取什么措施，从而在工作中安全地解决；
ｂ）设备正常启动条件、启动顺序；
ｃ）设备正常停机条件、停机顺序；
ｄ）有关防护装置的安装与功能说明；
ｅ）用于井下有防爆要求的绞车的特别警告说明；
ｆ）操作者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安全防护措施应作为培训的重点内容之一。

５．４．６　维护和保养作业中的特别的安全说明：
如果操作人员需要在危险范围内进行维护工作，那么应在下列条件下才能进行：
ａ）　应有两名对安全条例完全熟悉的人，一个人对进行维护工作的另一个人的安全进行监控；
ｂ）监控人员能方便地触及到急停装置；
ｃ）进行维护的区域应有相应的照明；
ｄ）监控者与维护工之间要有一种可靠的方式进行对话；
ｅ）只有当绞车处于停机状态，启动开关无人能够触及，并悬挂警示标志时，才允许一个人独自对

设备进行维护。

６　检验内容

６．１　制造与装配
６．１．１　所用材料均应附有质量保证书，必要时应进行化验或鉴别，确认合格后方可使用。
６．１．２　外购件、外协件均应附有质量合格证书，部件属安全标志管理的产品须有在有效期内的煤矿矿
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必要时按相应标准进行检验，验收合格后方可装配。
６．１．３　铸件不应有疏松、气孔、砂眼、裂纹等影响强度的缺陷。
６．１．４　锻件不应有裂纹、夹层、氧化层、折叠、结疤等影响强度的缺陷。
６．１．５　焊接件焊缝不应有裂纹、夹渣、间断、烧穿等缺陷。
６．１．６　锐边、尖角和凸出部分的设计应符合ＧＢ／Ｔ１５７０６．２的要求。
６．１．７　卷筒不应有降低机械性能和使用性能的缺陷。
６．１．８　机座应有足够的刚度，能承受频繁的启动和制动。
６．２　外观质量

外露弹簧和可调螺栓等连接件应具有防锈层。
６．３　安全防护
６．３．１　绞车所有外露旋转零部件（除卷筒、制动器外）应有防护罩。
６．３．２　卷筒边缘高出最外１层钢丝绳的高度，至少为钢丝绳直径的２．５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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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　钢丝绳头固定在卷筒上，应有特备的容绳或卡绳装置，不能系在卷筒轴上；绳孔不能有锐利的边
缘，钢丝绳的弯曲不能形成锐角。
６．３．４　卷筒直径与钢丝绳的绳径比应大于２５。
６．３．５　卷筒上的螺钉不应高出卷筒圆周表面。
６．３．６　操作位置应有良好的可视性，保证对工作人员不构成危险。
６．３．７　绞车应设置总停开关，防止突发事件引发的危险。
６．４　使用性能
６．４．１　操纵机构应灵活可靠，操作方便、安全。
６．４．２　工作时应运转平稳，无异常现象。
６．４．３　绞车所有密封处不应有漏油现象。
６．４．４　整机噪声不应大于９０ｄＢ（Ａ）。
６．４．５　绞车工作时各部分温升不应超过３５℃，最高油温不应超过７０℃。
６．４．６　基准层上钢丝绳静张力应符合表１的规定，且绞车在额定负载下电动机的实测功率不应大于电
动机的额定功率。
６．４．７　基准层上钢丝绳的速度应满足表１要求。
６．４．８　超负荷试验后，各部位不应有异常现象发生。
６．４．９　超负荷试验后，连接部位不应有松动现象。
６．５　制动系统
６．５．１　绞车应设置独立的工作制动和安全制动器。安全制动器制动的同时应自动切断运输装置的
电源。
６．５．２　安全制动器应采用重锤力或弹簧力进行制动。
６．５．３　安全制动时闸瓦空行程时间不应超过０．５ｓ。
６．５．４　绞车的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在制动时，其制动力矩不应小于额定静力矩的３倍。制动力矩
按式（１）进行计算。

（犜ｊ×犚）÷犕ｚ≥３ …………………………（１）
　　式中：
犜ｊ———试验制动力，单位为千牛（ｋＮ）；
犚———卷筒缠绳后的半径，单位为米（ｍ）；
犕ｚ———额定静力矩，单位为千牛·米（ｋＮ·ｍ）。

６．５．５　采用手动时，其最大操作力不大于２００Ｎ。
６．５．６　制动闸瓦（带）与制动轮的接触面积应不小于７０％。
６．５．７　闸瓦（带）与制动轮松闸后的间隙如下：

ａ）　平移式块式制动器不应大于２ｍｍ，且上下相等；
ｂ）角移式块式制动器在闸瓦中心不应大于２．５ｍｍ；
ｃ）带式制动器不应大于３ｍｍ。

６．５．８　闸瓦（带）与制动轮无缺损，无断裂，表面无油迹。
６．５．９　闸瓦（带）不允许有影响其使用性能的龟裂、起泡、分层等缺陷。
６．５．１０　闸瓦（带）不准拉毛或刮伤试验盘。
６．６　隔爆型绞车用制动闸瓦摩擦性能
６．６．１　在摩擦试验时，不应发生有焰燃烧和无焰燃烧现象，在密闭的隔爆箱内不应引起爆炸。
６．６．２　在摩擦试验时，试件和试验盘表面温度不应大于１５０℃。
６．７　深度指示器
６．７．１　绞车应设有深度指示器。
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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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２　深度指示器应能指示出牵引矿车所在位置。

７　检验方法

７．１　卷筒边缘距测定
绞车卷筒边缘距为钢丝绳直径倍数的检查，测量绞车卷筒边缘高出最外１层钢丝绳的高度，取其平

均值并除以钢丝绳直径。
７．２　空运转试验

绞车空运转正反向各２０ｍｉｎ。
７．３　负荷试验
７．３．１　试验方法如下：

ａ）　绞车试验时，底座应水平放置，安装应牢固可靠；
ｂ）试验应在额定电压下进行，其极限偏差为额定电压的±５％；
ｃ）用提升重物的方法进行负荷试验，试验时应按２５％、５０％、７５％的额定负荷逐级加载，各级加

载提升次数不少于１０次，每次提升高度不低于８ｍ；
ｄ）用额定负荷做正、反向试验的次数各不应少于２０次。

７．３．２　钢丝绳静张力测定应用精度不低于２级的测力装置连接在钢丝绳和提升容器之间测量试验的
加载负荷。
７．３．３　绞车输入功率测定应在额定负荷和额定转速情况下用精度不低于２级的功率测试装置测定。
７．３．４　绞车噪声测定应按ＧＢ／Ｔ３７６８的规定，用精度不低于±１ｄＢ（Ａ）的测量仪器进行测定。
７．３．５　钢丝绳速度测定应用精度不低于２级的测速装置进行测量。
７．３．６　温度测定应在试验前和负荷试验后３ｍｉｎ内，用精度不低于±０．５％的测温仪器进行测定。试
验前和负荷试验后温度差即为温升。
７．４　超负荷试验

用额定负荷的１２０％做上出绳方向的超负荷试验，试验次数不应少于３次。超负荷试验后检查：绞
车密封性、连接部位的松紧性。
７．５　制动系统试验
７．５．１　制动器制动力矩测定应用精度不低于２级的测量装置进行，每套制动器应单独测定。
７．５．２　手把操纵力测定应用精度不低于２级的测力仪器进行测量。测量时测力装置应与操纵杆保持
垂直。
７．５．３　安全制动空行程时间测定应用精度不低于±１／１００ｓ的测试仪器进行测定。
７．５．４　闸瓦与制动盘接触面积测定应用游标卡尺和钢板尺测量。
７．５．５　闸瓦间隙测定应用塞尺测量。
７．６　隔爆型绞车用制动闸瓦摩擦性能试验

摩擦试验采用专用摩擦火花测试装置进行测定。

８　检验规则

８．１　检验分类
绞车的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８．２　出厂检验
８．２．１　每台绞车应经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８．２．２　若检验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则认为被检验绞车不合格。
８．２．３　出厂检验项目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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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型式检验
８．３．１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试制产品；
ｂ）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ｃ）转厂生产的产品；
ｄ）绞车的设计、工艺或材料等改变而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ｅ）正常批量生产的产品每４年进行一次；
ｆ）停产两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ｇ）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ｈ）出厂检验结果与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表２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类别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备　注

１ 制造与装配 ６．１ 目测 △ — 注２
２ 外观质量 ６．２ 目测 △ △
３ 安全防护 ６．３ ７．１ △ △
４ 空运转试验 ６．４．１～６．４．４ ７．２ △ △
５ 负荷试验 ６．４．１～６．４．７ ７．３ — △
６ 超负荷试验 ６．４．８、６．４．９ ７．４ — △
７ 制动系统 ６．５ ７．５ △ △
８ 制动闸瓦摩擦性能试验 ６．６ ７．６ — △ 注３
９ 深度指示器 ６．７ 目测 △ △

　　注１：“△”表示必检项目；“—”表示不检项目。
注２：可检查制造过程检验记录、探伤报告、合格证。
注３：非隔爆型绞车无此项。

８．３．２　型式检验抽样在出厂检验合格的绞车中随机抽取一台绞车。
８．３．３　若检验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则认为被检验绞车不合格。
８．３．４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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